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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届会议 

临时议程项目* 99

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 

有辱人袼待遇或处罚

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

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萆案

秘书长的说明

1。回顾大会于1 9 7 5年通过了《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 

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（第3452(XXX)号决双）以后，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, 

1 9 7 7年1 2月8日第32/B2号决议里请人权委员会按照《保护人人不受酷刑 

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所载的原则，草拟一项禁止酷刑 

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箪案。大会在以后的每届会议 

都请人权委员会以萆拟《公约》蕈案为最优先事项

人杈委员会自从其1 9 7 8年的第三十四届会i义以来，每年都审查萆拟 

《公约》箪案的问题。经过经济及社会理箏会授权的一个向所有各国开放的非正 

式的工作组在人权委员会每届会议以前开会一星期，以便完成包括公约的有效执行 

在内的草拟《公约》萆案的工作• 工作组每年在人杈委员会开会期间也继续其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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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工作组于1 9 8 4年，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时再一次开会并继续其 

审议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》萆案的工作。 

工作组通过了它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（E/C.N.4/1984/74 )，以《公约》 

萆業为附件。人权委员会在其第西十届会议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，并于1 9 8 4 

年3月6日通过了第1984/21号决议。人权委员会在该决议里除其他事项外， 

对工作组为草拟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萆案案 

文而达成的成果；并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将工作组的报告和人权委员会在该 

届会议上就此项目进行辩论的简要记录提交给大会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84' 

年5月2 4日通过了其第1984/134号决议，注意到人杈委员会第1984/21号 

决议；并决定把人权委员会为草拟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

或处罚公约》萆案而设立的工作组的报告，以及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就 

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筒要记录转交给大会》

.4 ,>工作组以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.》萆 

案作为附件的报告，载于E/C1T/1984/72号文件。有关的筒要记录载于 

E/CN.,4/1984/SR. 32至34和42号文件。这些文件都可供大会各成员索 

取。


